
一、意外身故及伤残保险金给付
保险人于保险合同项下对任一被保险人给付的各项保险金累计金额以保险单所载该被保险人相应的保
险金额为最高限额。
（1）身故保险金：任何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遭遇意外事故，且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天
内直接且单独因该意外事故身故的，保险公司按保险单上所载该被保险人相应的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
险金受益人。
（2）意外伤残保险金：任何被保险人于保险合同有效期内遭遇意外事故，且自意外事故发生之日起一
百八十天内直接且单独因该意外事故致成《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4]6 号，标准
编号为 JR/T0083-2013，以下简称“评定标准”）中所列的伤残项目，保险公司给付意外伤残保险金予该
被保险人，该给付金额为按所致伤残根据评定标准评定的伤残程度等级相对应的给付比例乘以保险单
上所载该被保险人相应的保险金额计算。

二、意外医药补偿保险金给付-不扩展自费药
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若任何被保险人因遭遇意外事故而于意外事故发生日起一百八十天内寻求合法注
册的医生、护士、医院或救护车服务，则对其因此已支出的必需且合理的实际医药费用（仅限医保范
围内的医疗费用，不承保全额自费费用），保险公司按下述规定补偿该被保险人：
1.若被保险人没有公费医疗、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其他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或被保险人未从公费医疗、
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其他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取得医药费用补偿，则保险公司在扣除保险单所载适用
于该情形下的免赔额（100元/次）后，再按保险单所载适用于该情形下的赔付比例（80%）补偿该被
保险人，但最高以保险单所载该被保险人相应的保险金额为限；
2.若被保险人拥有且已从公费医疗、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或其他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取得医药费用补偿，
则保险公司按如下公式补偿该被保险人，但最高以保险单所载该被保险人相应的保险金额的 105%为限：
医药费用补偿金=[已支出的必需且合理的实际医药费用–任何获得的医药费用补偿-保险单所载适用于
该情形下的免赔额（100元/次）]X保险单所载适用于该情形下的赔付比例（100%）

二、意外医药补偿保险金给付-扩展自费药
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若任何被保险人因遭遇意外事故而于意外事故发生日起一百八十天内寻求合法注
册的医生、护士、医院或救护车服务，则对其因此已支出的必需且合理的实际医药费用（不限医保范
围内的医疗费用，保障全额自费费用），保险公司按下述规定补偿该被保险人：
1.若被保险人没有公费医疗、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其他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或被保险人未从公费医疗、
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其他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取得医药费用补偿，则保险公司在扣除保险单所载适用
于该情形下的免赔额（100元/次）后，再按保险单所载适用于该情形下的赔付比例（80%）补偿该被
保险人，但最高以保险单所载该被保险人相应的保险金额为限；
2.若被保险人拥有且已从公费医疗、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或其他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取得医药费用补偿，
则保险公司按如下公式补偿该被保险人，但最高以保险单所载该被保险人相应的保险金额的 105%为限：
医药费用补偿金=[已支出的必需且合理的实际医药费用–任何获得的医药费用补偿-保险单所载适用于
该情形下的免赔额（100元/次）]X保险单所载适用于该情形下的赔付比例（100%）

三、意外每日住院津贴保险金给付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若任何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事故而入住医院治疗，保险公司将依据保险单所载
该被保险人所对应的意外每日住院津贴金额，按住院天数-免赔天数（3天/次）赔偿该被保险人，每
一被保险人保险年度总赔偿日数以 180天为限。

四、监护病房定额给付



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若任何被保险人因罹患疾病或遭受意外事故而入住医院的监护病房，保险公司将
依据该被保险人实际入住监护病房周数按保险单所载本附加合同项下该被保险人所对应的每周监护病
房定额给付金额给付保险金，但每次入住监护病房给付金额最高以 2周为限，累计给付金额最高以 4
周为限。

五、猝死保险金给付
若任何被保险人于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发生合同所约定的猝死，则保险公司按保险单所载本附加合同项
下该被保险人相应的保险金额给付猝死保险金予该被保险人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猝死指貌似健康的人由于不可预见地发生急性症状而在发生上述症状后二十四小时内发生突然的、出
乎意料的、非暴力性的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医院的诊断或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等政法机关的鉴定
为准。


